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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期限合約期限合約期限合約期限合約        1.1 客戶必須使用本公司指定之 Tethering Pack 12 個月(‘合約期限’)。合約期限由服務生效日期起計算。   2.2.2.2.    服務計劃服務計劃服務計劃服務計劃  服務計劃 月費 數據服務 其後本地數據用量收費 Tethering Pack $50 50MB 每 15MB 收$15，上限$298  2.1 數據用量只限本地（香港）使用。手機數據用量不包括 BlackBerry 電子郵件用量，否則會收取$0.03/KB。客戶如在海外漫遊時使用 Tethering Pack 以智能手機做 PC modem，漫游數據費用收取$0.12/KB。如非使用 Tethering Pack而連接上網單以手機連接上網將根據 BlackBerry 月費計劃之設定而收取漫游數據費用。  2.2 其後數據用量收費為$15/15MB 用量，不足 15MB 亦當作 15MB 計算, 每月上限收費為$298。   3.3.3.3.    於合約期限內，客戶在下列任何一種情況下須向本公司支付指定之算定損害賠償 ( HK$50 x 剩餘合約期限月份 ):      a) 若客戶更改選用非以上所指定之 Tether ing  Pack 服務計劃; b) 若客戶改用PayGo服務計劃；或 c) 若客戶更改流動電話號碼 / 註冊姓名；或 d)    不論任何原因引致流動電話服務終止。   4.4.4.4. Tethering Pack Tethering Pack Tethering Pack Tethering Pack 之之之之數據服務數據服務數據服務數據服務        4.1 使用數據服務時，客戶必須確定使用本公司指定之設定[包括但不限於 APN 設定 (只適用於數據服務)] 及手機。 客戶可向本公司店舖職員查詢有關之設定及手機。若客戶不遵守這指定條例使用數據服務，本公司將有權立即暫停／終止服務，而毋須作事先通知。此外，本公司 亦有權就客戶不遵守這指定條例而使用數據服務向客戶徵收費用，有關收費則會按本公司的現行收費計算。  4.2 客戶在以下情況，不應使用數據服務，包括但不限於對 (i) 本公司提供、完成或維持網絡或其他服務水平及質素的能力有不良影響的任何行動；以及(ii) 有意不正當使用數據服務而對本公司造成損失或損毀， 例如利用服務作商業用途或轉售數據服務 。  4.3 為確保本公司電訊網絡(「網絡」)的系統資源在服務的各個用戶之間公平分配，本公司可以監察客戶使用服務的情況。如果客戶未能遵守第 4.1 或 第 4.2 條指明的禁止規定，或如發生第 4.1 或 第 4.2 條所述的任何一種或多種情況，或據本公司的合理認定，認爲客戶過分地或不合理地使用數據服務、或者客戶使用數據服務對本公司提供、完成或維持其網絡或其他數據服務的水平或質素的能力造成不利影響、或者客戶使用數據服務的方式對本公司造成損失或損害，本公司可立即採取其認爲合理需要或適當的措施，包括但不只限於限制轉輸，流量，暫停或終止為客戶提供的數據服務而且不必事先給予通知。本公司亦保留權利按照本公司規定的收費率，徵收客戶超額使用數據服務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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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5.    Tethering PackTethering PackTethering PackTethering Pack 漫遊服務漫遊服務漫遊服務漫遊服務        5.1 定義 除非另有定義，以下的用語及詞句具有以下意思： 「收費」指本司就客戶使用 Tethering Pack 漫遊服務而不時收取有關該服務的任何費用及收費﹝包括本公司代表其他人仕發出賬單的款額﹞。本公司會不時指定及公佈該服務的費用及收費。  「Tethering Pack 漫遊服務」指 Tethering Pack 客戶所訂用的記賬戶口，該戶口內的儲值金額可用作繳付漫遊收費。  「增值劵」指適用於 Tethering Pack 漫遊服務賬戶增值的增值劵。  5.2 Tethering Pack 漫遊服務賬戶內儲存的金額可用作繳付收費。  5.3 Tethering Pack 客戶應定期透過本公司所指定的途徑核對 Tethering Pack 漫遊服務賬戶內的尚餘金額。  5.4 Tethering Pack 客戶可於本公司指定的增值單位隨時增值，或到本公司各專營分店或特許商號購買增值劵為Tethering Pack 漫遊服務賬戶增值。  5.5 凡對 Tethering Pack 漫遊服務賬戶內剩餘金額及收費事項有任何疑問及爭議，本公司將持有最終及絕對決定權。一切有關收費的疑問及爭議，須於有關爭議收費的記賬日起三個月內向本公司提出。  5.6 本公司概不會因以下情況退回增值金額或予以轉賬： a) 於儲值過程中錯誤存入其他 Tethering Pack 漫遊服務賬戶內之金額﹔及 b) 任何以不正當途徑及未經許可使用增值劵之金額。  5.7 凡有遺失增值劵的情況，本公司不會退回任何所遺失增值劵的餘值或遺失期間被用去的金額。  5.8 Tethering Pack 漫遊服務會隨著 Tethering Pack 客戶取消此服務的流動號碼而終止。Tethering Pack 客戶如在本公司指定時間內未能繳清一切應付本公司的款項，本公司有權及並不損及本公司的銷售及服務合約的條款及條件，毋須給予通知而暫停、終止或切斷服務的部分或全部。Tethering Pack 客戶於終止 Tethering Pack 漫遊服務的同時可獲賬戶的餘額。 
 
 
 
 
 
 
 
             
  
 
 
 

 


